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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梁美琪 美编：张汉松 校对：吴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广东省档案馆公布一批侵华日军在香港侵占和伪造中国法币日文档案

三份日文文件电报全文公布
揭示侵华日军“伪钞战”罪行

■采写：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

通讯员 王 寒

■图片：广东省档案馆提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纪念日前夕，日本学者
松野诚也再次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一批日军入侵华南罪证史料。省档案馆主要负责人在接受捐赠时指出，中日两国是邻邦，应共同
铭记历史、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同时，广东省档案馆日前全文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在香港侵占和伪造中国法币有关日文文件电报档案。这批日文档案史料是
日本学者松野诚也今年3月25日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的。广东省档案馆组织专家对这批日文档案进行鉴定，请华南师范大学外国
语言文化学院吴佩军教授对其作了全文翻译，积极推动开发利用工作。

最近热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揭示出，入侵南京的日军配备有

随军摄影师，负责拍摄记录侵华日军残杀中国军民、践踏中华国土

的影像，作为侵略者炫耀“战功”的证据。实际上，入侵广东的日军

同样配备有随军摄影师，进行类似拍摄记录。

日本学者松野诚也此次捐赠的档案中，包括侵华日军第18师团

1938年入侵广东的侵略罪行照片集（日军1939年出版），以及第18师

团1939年至1942年在华南地区侵略罪行照片集（日军1942年出版）。

尤为珍贵的是，这些照片集中，日军拍摄到的一些照片包含了

中国军民写在残垣断壁上的多种抗战标语、口号等。这些悲壮的标

语、口号，生动反映出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华南人民奋起反抗的伟

大抗战精神。

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

的侵华日军在香港侵占和伪造中国法币有关

日文文件电报档案，其中主要三份文件包括：

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 1942 年 8 月 12 日向日本

陆军省呈报的《关于印制和交付二十九年及

三十年版重庆方面法币的请示》，侵华日军中

国派遣军 1942 年侵占香港后制定的《关于二

十九年及三十年版重庆方面法币的使用规

则》，日本陆军省次官 1942 年 8 月 29 日批复给

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的“陆

支密电 152 号”。

此外，这批档案还包括《扣押的二十九年和

三十年版重庆法币使用情况调查表》《扣押的二

十九年和三十年版重庆法币余额情况报告》。

广东省档案馆方面表示，这批日文档案揭

示了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后，1942 年前 8个月侵

占并伪造中国法币的总体情况、流向、使用情

况、使用规则等史实，自证罪行，铁证如山。这

批档案的全文公布，充分说明侵华日军“伪钞

战”罪行不再限于口述史料和中方记载，具备了

日方形成的原始档案记录的证实，不容否认、不

可抵赖。

中译：
关于印制和交付二十九年及三十年版重庆方面法币的请示
昭和17年（1942年）8月12日

发件人：支那派遣军参谋长 后宫淳

收件人：陆军省军务局长 佐藤贤了

我们在香港没收了二十九年和三十年版重庆方面的法币一亿三千余万元，向中央申请使用这

些法币，今年收到了日期为1月20日的军务电第29号，日期为2月19日的陆支密电第36号，获得

了同意。如第2号附件所示，这些二十九年和三十年版纸币用在了此次塞号作战之中，取得了一定

成效。可见，这些新版重庆方面的法币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可以用于从毗邻敌人控制区的

地区获取物资，或者从敌人控制区获取物资。希望迅速调派印刷工人，在九龙的印刷工厂印制二

十九年版十元券一亿元、三十年版五元券五千万元，两种货币的样品已经贴在附件第12号上。印

制好之后要注意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防谍，然后宣称这些是在香港扣押的未发行的法币，并以将这

些法币追加投放到市场的名义，将其发送给中支那野战货物厂。烦请你方审议我方的使用计划，

并以电报形式回复结果。

附件第三号是关于使用重庆方面法币时需要遵守的规则和注意事项。需要充分注意，努力达

到节省战争经费的目的，同时防止违法违规使用法币情况的发生。

致

陆军省军务局长 参谋本部第二部长

■广东省韶关市
翁源县官渡镇，
日军拍摄到的
“七七抗战阵亡
将士、死难同胞
纪念碑”。

■广东省韶关市
翁源县官渡镇，
日军拍摄到的抗
战标语：“贡献国
家一升粮，就增
抗战一分力”。

侵华日军罪证影像
反映华南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

侵华日军“伪钞战”罪行
具备日方形成的原始档案记录

中译：
（陆支密）（日本陆军省）次官致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的电报
（密电）

你方提交的标注为8月12日的

申请报告，即关于印制和交付法币

的请示，尚未审议，但希望你们继续

组织推进，全力以赴，使我方使用货

币的工作达到预期目的。

陆支密电152号

昭和17年（1942年）8月29日

中译：
关于二十九年及三十年版重庆方面法币的使用规则
二十九年及三十年版重庆方面法币即将印制和交付使用。使用这些法币时，要实施下述财务

会计方面的规则。

一、按照旧法币兑换军票的市价（现在大约是九元法币兑换一元军票）的约半额（相当于二十

元法币兑换一元军票）的汇率，将这些法币作为购入货物的预付款，交给各兵团经理部和货物厂，

让他们用于从靠近敌人控制区的地区和敌人控制区购入物资（使用这些法币是为了节省军票资

金，不让东京寄送资金）。

（注）（一）本规则是将扣押的新版重庆方面法币用于塞号作战时的方法。（二）以市价的半价的

标准使用法币，是考虑到市场行情的变动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二、如果不用于支付预付款，或是用于与预算无关的领域，则要明确记录好使用金额和用途，

并要获得中央的同意。

（注）本规则已经有使用的先例，如在将香港扣押的法币用于对伯工作和塞号作战的机密经费

时，就事先获得了中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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